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宜蘭縣政府 函
地址：26060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

承辦人：曾明瑩

電話：1999(縣外請撥03-9251000分機

2672)

電子信箱：mina0522@mail.e-land.gov.

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0019199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（須使用連結下載檔案）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辦理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杏壇芬芳

獎評選暨表揚實施計畫」，請鼓勵所屬踴躍推薦，並於

111年1月7日（週五）前免備文報府審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1月19日臺教國署秘字

第110015363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（含幼兒園）之被推薦團體

或個人（含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及教育行政人員），

得由其服務單位就個人或團體之優良事蹟撰文推薦，並提

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通過後，於旨揭日期前免備文報本府

教育處學務管理科審查（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），以薦送教

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評選。

三、推薦資料報送方式，請依以下說明辦理：

(一)請依附件之推薦表填表說明填寫，並請檢送推薦表紙本

一式3份（均為正本，並請將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之會議

紀錄影本裝訂於後）及佐證資料一式3冊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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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佐證資料請擇要精簡，並請加置封面與目錄裝訂成冊

（每頁大小以A4紙張為主）；受推薦人所送資料，無論

入選與否，概不退件，請自留底稿。

(三)另請將前開資料燒錄光碟1張，併同紙本資料於旨揭日期

前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承辦人。

四、檢附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杏壇芬芳獎評選暨表

揚實施計畫」及推薦表（個人及團體）各1份，相關檔案請

至以下網址下載：(https://reurl.cc/xEb9XN）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幼兒園）、本縣各鄉鎮市立幼兒園、本縣各私立幼兒

園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（特殊及幼兒教育科）、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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